
最高检聚焦生产安全发布指导性案例

（一）

2020 年 1 月 27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以“筑牢

生产安全底线 守护生命财产平安”为主题的新闻发布

会，将余某某等人重大劳动安全事故、重大责任事故案

等四件指导性案例（检例第 94－97 号）作为第二十五

批指导性案例发布。其中第 94 号案例的是：

余某某等人重大劳动安全事故重大责任事故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余某某，男，湖北 A 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A化工集团）原董事长、当阳市 B 矸石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简称 B 矸石发电公司，该公司由 A 化工集团

投资控股）原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张某某，男，A 化工集团物资供应公司原副

经理。

被告人双某某，男，B矸石发电公司原总经理。

被告人赵某某，男，A 化工集团原副总经理、总工

程师。

被告人叶某某，男，A化工集团生产部原部长。

被告人赵玉某，男，B 矸石发电公司原常务副总经

理兼总工程师。

被告人王某某，男，B 矸石发电公司原锅炉车间主



任。

2015 年 6 月，B 矸石发电公司热电联产项目开工建

设。施工中，余某某、双某某为了加快建设进度，在采

购设备时，未按湖北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关于该项目须

公开招投标的要求，自行组织邀请招标。张某某收受无

生产资质的重庆某仪表有限公司（简称仪表公司）负责

人李某某给予的 4000 元好处费及钓鱼竿等财物，向其

采购了质量不合格的“一体焊接式长颈喷嘴”（简称喷

嘴），安装在 2 号、3 号锅炉高压主蒸汽管道上。项目

建成后，余某某、双某某擅自决定试生产。

事故现场

2016 年 8 月 10 日凌晨，B矸石发电公司锅炉车间当

班员工巡检时发现集中控制室前楼板滴水、2 号锅炉高

压主蒸汽管道保温层漏汽。赵玉某、王某某赶到现场，

未发现滴水情况和泄漏点，未进一步探查。8 月 11 日

11 时许，锅炉运行人员发现事故喷嘴附近有泄漏声音且



温度比平时高，赵玉某指示当班员工继续加强监控。13

时许，2 号锅炉主蒸汽管道蒸汽泄漏更加明显且伴随高

频啸叫声。赵玉某、王某某未按《锅炉安全技术规程》

《锅炉运行规程》等规定下达紧急停炉指令。

事故现场

13 时 50 分至 14 时 20 分，叶某某先后三次接到 B

矸石发电公司生产科副科长和 A 化工集团生产调度中心

调度员电话报告“2 号锅炉主蒸汽管道有泄漏，请求停

炉”。叶某某既未到现场处置，也未按规定下达停炉指

令。14 时 30 分，叶某某向赵某某报告“蒸汽管道泄漏，

电厂要求停炉”。赵某某未按规定下达停炉指令，亦未

到现场处置。14 时 49 分，2 号锅炉高压主蒸汽管道上

的喷嘴发生爆裂，致使大量高温蒸汽喷入事故区域，造

成 22 人死亡、4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2313 万元。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介入侦查

宜昌市检察院检察干警踏勘事故现场

事故发生后，当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对余某某、双某某、张某某、赵玉某、王某某、赵某某、

叶某某等人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当阳市人民检察

院提前介入，参加公安机关案情研讨，从三个方面提出

取证重点：一是查明事故企业在立项审批、设备采购、

项目建设及招投标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二是

查明余某某等人对企业安全生产的管理职责；三是查明

在事故过程中，余某某等人的履职情况及具体行为。当

阳市公安局补充完善上述证据，侦查终结后，于 2017

年 1 月 23 日至 2 月 22 日对余某某等 7 人以涉嫌重大责

任事故罪先后向当阳市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

（二）审查起诉

该事故涉及的系列案件共 11 件 14 人，除上述 7 人

外，还包括湖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宜昌分院、



当阳市发展与改革局、当阳市质监局工作人员涉嫌的渎

职犯罪，A 化工集团有关人员涉嫌的帮助毁灭证据犯罪

以及仪表公司涉嫌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当阳市

人民检察院按照案件类型成立多个办案组，根据案件的

难易程度调配力量，保证各办案组的审查起诉工作协调

推进。由于不同罪名的案情存在密切关联，为使各办案

组掌握全部案情，办案部门定期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

统一协调系列案件的办理。

当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本次事故发生的最主

要原因是 B 矸石发电公司所采购的喷嘴系质量不合格的

劣质产品，直接原因是主蒸汽管道蒸汽泄漏形成重大安

全隐患时，相关管理人员没有按照操作规程及时停炉，

作出正确处置。余某某、双某某作为 A 化工集团负责人

和 B矸石发电公司管理者，在热电联产项目设备采购过

程中，未按审批内容公开招标，自行组织邀请招标，监

督管理不到位，致使采购人员采购了质量不合格的喷嘴；

张某某作为 A 化工集团电气设备采购负责人，收受投标

人好处费，怠于履行职责，未严格审查投标单位是否具

备相关生产资质，采购了无资质厂家生产的存在严重安

全隐患的劣质产品，3 人的主要责任均在于未依法依规

履职，致使 B 矸石发电公司的安全生产设施和条件不符

合国家规定，从而导致本案事故的发生，涉嫌构成重大

劳动安全事故罪。赵某某作为 A 化工集团副总经理、总

工程师，叶某某作为该集团生产部部长，赵玉某作为 B

矸石发电公司的副总经理，王某某作为该公司锅炉车间

主任，对 B 矸石发电公司的安全生产均负有直接管理职



责，4 人在高压蒸汽管道出现漏汽、温度异常并伴随高

频啸叫声的危险情况下，未按操作规程采取紧急停炉措

施，导致重大伤亡事故发生，4 人的主要责任在于生产、

作业过程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涉嫌构成重大责任

事故罪。

同时，当阳市人民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赵某某在

事故发生后同意 A 化工集团安全部部长孙某某（以帮助

毁灭证据罪另案处理）将集团办公系统中储存的 13 万余

份关于集团内部岗位职责的电子数据（该数据对查清公

司高层管理人员在事故中的责任具有重要作用）删除，

涉嫌帮助毁灭证据罪，遂依法予以追加起诉。

2017 年 5 月至 6 月，当阳市检察院先后以余某某、

双某某、张某某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赵玉某、王

某某、叶某某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赵某某涉嫌重大责

任事故罪、帮助毁灭证据罪向当阳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三）指控与证明犯罪

当阳市人民法院分别于 2017 年 6 月 20 日、7 月 4

日、7 月 20 日公开开庭审理上述案件。各被告人对公诉

指控的犯罪事实及出示的证据均不持异议，当庭认罪。

余某某的辩护人提出余某某不构成犯罪，理由是：（1）

A 化工集团虽然是 B 矸石发电公司的控股股东，余某某

是法定代表人，但只负责 B 矸石发电公司的投资和重大

技改。B 矸石发电公司作为独立的企业法人实行总经理

负责制，人员招聘任免、日常管理生产、设备采购均由

B 矸石发电公司自己负责。（2）该事故系多因一果，原

因包括设计不符合标准规范要求、事故喷嘴是质量不合



格的劣质产品，不能将设计方及不合格产品生产方的责

任转嫁由 B 矸石发电公司承担。公诉人针对辩护意见答

辩：（1）A化工集团作为 B矸石发电公司的控股股东，

对 B矸石发电公司实行人力资源、财务、物资采购、生

产调度的“四统一”管理。余某某既是 A 化工集团的董

事长，又是 B 矸石发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企业安全

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其违规决定采取邀请招标的方式采

购设备，致使 B 矸石发电公司采购了质量不合格的喷嘴。

（2）本案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喷嘴质量不合格，同时

相关管理人员在生产、作业中违反安全管理规定，操作

不当，各方都应当在自己职责范围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不能因为追究其中一方的责任就减轻或免除其他人

的责任。因此，应以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追究余某某的

刑事责任。

（四）处理结果

2018 年 8 月 21 日，当阳市人民法院以重大劳动安

全事故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余某某、双某某、张某某有期

徒刑五年、四年、五年；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帮助毁灭

证据罪分别判处被告人赵某某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四年三个月；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分别

判处被告人叶某某、赵玉某、王某某有期徒刑四年、五

年、四年。各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五）办理关联案件

一是依法惩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犯

罪。本案事故发生的最主要原因是安装在主蒸汽管道上

的喷嘴质量不合格。2017 年 2 月 17 日，当阳市公安局



对喷嘴生产企业仪表公司负责人李某某以涉嫌生产、销

售伪劣产品罪向当阳市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当阳市人

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李某某明知生产的喷嘴将被安装

于高压蒸汽管道上，直接影响生产安全和他人人身、财

产安全，但其为追求经济利益，在不具备生产高温高压

设备资质和条件的情况下，通过查看书籍、网上查询的

方法自行设计、制造了喷嘴，并伪造产品检测报告和合

格证，销售给 B矸石发电公司，其行为属于生产、销售

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

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情况。本案中的喷嘴既属于伪劣产

品，也属于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李某某的行为同时

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

准的产品罪，根据刑法第 149 条第 2 款规定，应当依照

处罚较重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定罪处

罚。5 月 22 日，当阳市人民检察院以该罪对李某某提起

公诉。同时，追加起诉了仪表公司为单位犯罪。后李某

某及仪表公司被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

判处刑罚。

二是依法追究职务犯罪。当阳市人民检察院办理本

案过程中，依照当时的法定权限深挖事故背后的国家工

作人员职务犯罪。查明：当阳市发展和改革局原副局长

杨某未落实省、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文件要求，未对 B

矸石发电公司设备采购招投标工作进行监管，致使该公

司自行组织邀标，采购了质量严重不合格的喷嘴；当阳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特监科原科长赵某怠于履行监管职

责，未对 B 矸石发电公司特种设备的安装、使用进行监



督检查；宜昌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技术负责人韩

某、压力管道室主任饶某、副主任洪某在对发生事故的

高压主蒸汽管道安装安全质量监督检验工作中，未严格

执行国家行业规范，对项目建设和管道安装过程中的违

法违规问题没有监督纠正，致使存在严重质量缺陷和安

全隐患的高压主蒸汽管道顺利通过监督检验并运行。

2017 年 3 月至 5 月，当阳市人民检察院分别对 5 人以玩

忽职守罪提起公诉（另，饶某还涉嫌构成挪用公款罪）。

2018 年 8 月 21 日，当阳市人民法院分别以玩忽职守罪

判处 5 人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至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不等。后 5 人均提出上诉，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已生效。

（六）制发检察建议

针对本案反映出的当阳市人民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

怠于履行职责、相关工作人员责任意识不强、相关企业

安全生产观念淡薄等问题，2017 年 8 月 16 日，当阳市

人民检察院向当阳市人民政府及市发展和改革局、市质

量技术监督局分别发出检察建议，提出组织相关部门联

合执法、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加强对全

市重大项目工程建设和招投标工作的监督管理、加强对

全市特种设备及相关人员的监督管理、加大对企业安全

生产知识的宣传等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被建议单位高

度重视，通过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活动、联合执

法等措施，认真整改落实。检察建议促进当地政府有关

部门加强了安全生产监管，相关企业提升了安全生产管

理水平。



【指导意义】

（一）准确适用重大责任事故罪与重大劳动安全事

故罪。两罪主体均为生产经营活动的从业者，法定最高

刑均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两罪的差异主要在于行为特

征不同，重大责任事故罪是行为人“在生产、作业中违

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是生产

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

家规定”。实践中，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原因如果仅为

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或者仅为提供

的安全生产设施或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罪名较易确定；

如果事故发生系上述两方面混合因素所致，两罪则会出

现竞合，此时，应当根据相关涉案人员的工作职责和具

体行为来认定其罪名。具体而言，对企业安全生产负有

责任的人员，在生产、作业过程中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

应认定为重大责任事故罪；对企业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

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负有责任的人员，应认定为

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同时包括在生

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和提供安全生产设

施或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为全面评价其行为，应认定

为重大责任事故罪。

（二）准确界定不同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罪名，

依法追诉漏罪漏犯，向相关部门移交职务违法犯罪线索。

安全生产刑事案件，有的涉案人员较多，既有一线的直

接责任人员，也有管理层的实际控制人，还有负责审批

监管的国家工作人员；有的涉及罪名较广，包括生产、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玩忽职守罪、受贿罪、

帮助毁灭证据罪等；除了自然人犯罪，有的还包括单位



犯罪。检察机关办案中，要注重深挖线索，准确界定相

关人员责任，发现漏罪漏犯要及时追诉。对负有监管职

责的国家工作人员，涉嫌渎职犯罪或者违纪违法的，及

时将线索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三）充分发挥检察建议作用，以办案促安全生产

治理。安全生产事关企业健康发展，人民群众人身财产

安全，社会和谐稳定。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树立

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健全

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遏制重特大

安全事故，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检察机关要认真

贯彻落实，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企

业安全生产犯罪的同时，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安全生产方

面的监管漏洞或怠于履行职责等问题，要积极主动作为，

在充分了解有关部门职能范围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

发检察建议，并持续跟踪落实情况，引导企业树牢安全

发展理念，督促政府相关部门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实现

以办案促进治理，为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

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三百

零七条第二款、第三百九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

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

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危害生产安全刑事

案件审判工作的意见》


